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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部會每年持續耗費數十億元公帑另租賃多處辦公廳舍，國家整體資源之配置與運用顯

欠允當，實值檢討。 

二、據審計部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截至 102 年 2 月 28 日止，全國閒置國有非公

用土地計有 13 萬餘筆、面積 2 萬 5,921 公頃、價值 659 億餘元，價值數百億元國有土地長

期閒置，閒置比率逐年增加，此外，各機關經管土地閒置、低度利用或不經濟使用數量仍

頗多；截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未活化之國有大面積建築用地計有 5,966 筆，凸顯政府所推

行之土地活化機制成效未彰，實有待檢討。 

三、國有房地活化成效不彰，部會辦公廳舍亦未集中一處，致租金支出無法有效抑減，主要原

因在於，各部會一方面擁有龐大國有財產未妥善運用，長期任由閒置或被占用；另方面每

年度持續由國庫支出鉅額公帑租賃多處辦公廳舍，以法務部為例，所經管之國有房地，長

期閒置及低度使用總面積及總戶數分別高達 30 餘公頃及 1,000 餘戶；然每年度卻持續支出

房舍租金達 1 億餘元，未有抑減情形，顯示未能積極管理及運用所經管之國有財產。 

四、綜上，中央機關每年度耗費龐大公帑租用多處辦公廳舍，卻又坐擁有大量國有房地產任由

長期閒置或低度使用，政府整體資源配置及運用之效益性亟待檢討。建議各部會除應落實

法令規定，積極管理及運用所管轄之國有房地，以減少占用及閒置情事，故特此提出質詢

。 

（十七）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十二年國教即將於 103 年正式上路，今

年九年級學生將參與明年度「國中教育會考」。依教育部國教

署規劃，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計算採「標準參照方式」呈現學生

各科測驗結果，各科等級的表現描述已事先擬定完成。學生可

以透過表現標準的描述來瞭解「自身」的學習成就，不需要與

他人比較，藉此可減低學生間「分分計較」的競爭壓力。然近

日有學生家長反應，學校舉辦之「國中教育會考」說明會，說

明人員卻表示學生會落在哪一等級，需視考生每一測驗學科在

所有考生中的相對位置，亦即過去國中基測的「常模參照 PR 制

」。如此說法顯與教育部國教署大相逕庭。103 年是十二年國教

正式上路的一年，應屆考生及其家長必須面對全然陌生的教育

制度及考試方式，若政府未盡政策宣導之責任，甚至說明人員

自身對於政策方向都不清楚，實則是侵害考生及家長的權益。

建請教育部國教署立即釐清 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計算

方式，並加強十二年國教宣導訓練，務必確保每一說明人員均

能獲得正確的資訊並準確地提供給考生及家長，特向行政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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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質詢。 
 

說明： 

一、十二年國教即將於 103 年正式上路，今年九年級學生將參與明年度「國中教育會考」。依

教育部國教署規劃，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計算採「標準參照方式」呈現學生各科測驗結果，

每一科目的成績分為 A「精熟」、B「基礎」、C「待加強」三個等級。其中 A「精熟」和

B「基礎」又細分為「A++」、「A+」、「B++」、「B+」等四個級別，即俗稱的「三級四

標示」。各科等級的表現描述已事先擬定完成，且每一等級所占百分比均事先模擬過。學

生可以透過表現標準的描述來瞭解「自身」的學習成就，不需要與他人比較，藉此可減低

學生間「分分計較」的競爭壓力。 

二、然近日有學生家長反應，學校舉辦之「國中教育會考」說明會，說明人員卻表示學生會落

在 A「精熟」、B「基礎」、C「待加強」哪一等級，需視考生每一測驗學科在所有考生中

的相對位置，亦即過去國中基測的「常模參照 PR 制」，與教育部國教署說法大相逕庭。 

三、103 年是第一年舉辦「國中教育會考」，也是十二年國教正式上路的一年，應屆考生及其家

長必須面對全然陌生的教育制度及考試方式，壓力已經極大，若政府未盡政策宣導之責任

，甚至說明人員自身對於政策方向都不清楚，實則是侵害考生及家長的權益。 

四、建請教育部國教署立即釐清 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計算方式，並加強十二年國教宣

導訓練，務必確保每一說明人員均能獲得正確的資訊並準確地提供給考生及家長。 

（十八）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我國 101 年底高齡人口率達 11.5%，經建

會推估，我國將於 2018 年正式邁入聯合國所定義的高齡社會，

臺灣除了面臨高齡困境，同時亦須面對少子化問題，屆時我們

將面對照護需求和照護供給嚴重失衡的情況。現今醫療及保養

知識充足，許多已屆符合聯合國老人定義的民眾，其實不論心

理或是生理狀態都很好，但往往退休之後，因為勞動以及大腦

運用的頻率逐漸下降，加上被需要程度下降，造成身心靈快速

衰退，實質形成社會的負擔。爰建請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研擬推

動老老介護系統，讓退休後的老人能發揮所長，互相扶持，建

構老老互助網，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目前全球醫療及保養知識充足，多數國家都面臨高齡化社會的衝擊，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定

義，以 65 歲為老人之定義為基準，比例在 7%以上為高齡化社會，14%以上為高齡社會，

20%以上為超高齡社會。臺灣已於 1993 年進入高齡化社會，經建會預估 2018 年，我國將進


